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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申請書   NO.          
申請項目：□技職學生獎學金           □技職學生助學金 

           □特殊表現學生獎學金       

收件時間： 

年       月  日 

基本 

資料 

申請人 

姓名 
 性別 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身分證 

字號 
 就讀 

學校 

 就讀班級

或科別 

____年____班 

__________系/科 

居住 

地址 
 

聯絡人 

姓名 
 聯絡人電話  

與申請人之

關係 
 

具體 

事實 

□以下具體事實業經申請學校確實審查。 

說明：請簡述申請事由，內容以300字為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明 

文件 

●請提供並勾選申請項目佐證文件， 並按照以下順序排列繳交至承辦學校。 

□1.申請書正本 

□2.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
□3.成績證明書一份（應有未受小過以上處分紀錄) 

□4.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一份 

□5.其他證明文件(如低收／中低收／身心障礙證明／傑出表現證明) 

□6.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暨同意書正本 

得獎 

感言 

(申請特

殊表現 

學生獎 

學金者) 

說明：內容需100~200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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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 

照片 

(申請特

殊表現 

學生獎 

學金者) 

說明：圖片符合以下框格大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師長加

註意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師長簽章： 

學校 

初審 

  □通過     □未通過 

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聯絡電話： 

桃園市政

府教育局 

審查結果 

   

□通過     □未通過 

  核定金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 

 

審核章 
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範例 



桃園市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 

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書 
 

為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，並保障當事人之權利，謹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本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協助辦理桃園市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獎助學

金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次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如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

基金會獎助學金實施要點所載。 

三、您同意本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申請資格，與您進行電話、家庭訪視、

拍照或錄影等方式進行蒐集評估，並同意本局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四、本聲明暨同意書若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局蒐集、 

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 

六、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當事人可行使以下權利： 
 

(1) 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(2)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(3)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(4)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(5) 請求刪除。 

若有上述需求，請與本局聯繫，填妥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後，本局將依法進行回

覆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，查詢或請求閱覽個人資料或製給複製本者， 

本單位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單位上述告知事項，並同意貴單位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 

立同意書人:  
 

 

 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	申請書
	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意書

